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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根据市住建局《关于酒店、宾馆、网吧、游艺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办理建筑质量检测文件备案相关
事宜的通知》(深建质安[2010]389号)的要求和我区有关“清无”疏导的政策规定，未取得《房地产证》
或《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用于开办酒店、宾馆、网吧、游艺、歌舞娱乐等的场所在行政许可前，应委
托有资质检测鉴定单位出具单体建筑物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报告，并对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进行备案
。经研究，现就鉴定与备案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鉴定文件备案的管理部门

  街道城建科对房屋结构检测鉴定工作进行监督，并对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进行备案，出具备案证明
文件。

  二、鉴定的要求

  (一)鉴定的范围。

  1、酒店、宾馆、网吧、歌舞厅、游艺厅等娱乐场所属于人口密集场所，因此，鉴定的范围必须是能
够反映建筑物安全状况的鉴定单元或整栋建筑物。

  2、凡业主已取得《宝安区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检测鉴定备案证明书》的，依据相关规范要
求，经重新复核验算合格的，可直接出具备案证明文件。

  (二)委托鉴定的主体。根据有关规定，委托鉴定的主体应是房屋所有人;若由房屋使用人委托鉴定的，
须持有房屋所有人开具的书面委托材料。

  (三)鉴定机构名录。目前，经市住建局认可的批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共有6家(详见附件)。根据全市鉴定
业务的需求，市住建局将公布第二批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自公布起，全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实行统一管
理，承接房屋安全鉴定业务的机构必须经市建设主管部门认可;此前，经我局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
报告仍然有效。



  (四)鉴定报告及结论的要求。一是鉴定结论必须明确：“整体结构满足安全使用的要求，租用部分结
构满足开设网吧(或歌舞厅、游艺厅)的承载能力要求”;二是鉴定报告的审核人必须是注册结构工程师，
批准人必须是企业负责人;三是鉴定报告必须同时加盖结构工程师的注册章和企业公章。

  三、备案的要求

  (一)备案的定性。酒店、宾馆、网吧、歌舞厅、游艺娱乐场所的建筑质量检测文件备案属于程序性备
案。建设主管部门仅对检测鉴定文件进行备案，检测鉴定和出具检测鉴定文件的技术责任由鉴定机构承
担。

  (二)备案的基本资料。申办检测鉴定文件备案业务应提交的基本资料应包括：一是备案申请;二是申办
人身份证明材料;三是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四是房屋权属证明文件，或查违、两规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文件，或辖区街道部门出具的临时使用证明文件;五是其他所需材料。

  (三)备案的核查。在办理备案时，应进行程序性的核查：一是核查鉴定机构是否经建设主管部门认可;
二是核查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三是核查报告结论是否明确。不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中任一条的，
不得予以备案。

  (四)备案证明的要求。备案证明文件上必须明确：此备案证明仅作为向文化主管部门申请酒店、宾馆
、网吧、歌舞厅、游艺娱乐场所行政审批之用，不可用于房屋登记等其他业务。

六、桩基基础安全检测鉴定：

A.根据委托方要求，对地基基础结构的工程质量评定可分为对设计质量的鉴定和对既有结构的工程质量
鉴定。对设计质量鉴定时应根据有关规范对原设计的构件承载力、构造措施等进行鉴定；对既有结构鉴
定时应根据设计图纸和对工程现状的检测结果等进行鉴定；当无设计图纸或图纸不全时，应通过现场检
测、试验等取得必要的结构参数。

B.地基基础结构工程的工程质量评定可分为结构安全性评定、正常使用评定。

C.地基基础结构工程的抗灾害能力，如抗震等，应根据相应情况，按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适用性评定
。

D．混凝土结构可靠性评定的依据应为下述文件或标准：

(1）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关于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2)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3)  行业或地方的规范和标准；

(4)  行业或地方的标准图集；

(5)  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的相关标准；

(6)  工程建设的合法文件、设计图、竣工图；

(7)  本公司相应的检查作业指导书；

(8)  相关的企业标准。



E．结构可靠性评定时应注意建筑法规和技术标准等的有效性。

F．地基基础结构可靠性评定所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应通过专门的技术鉴定。

（一）地基基础结构的安全性评定

1．一般规定

1．1地基基础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应包括地基、桩基和斜坡三个检查项目，以及基础和桩两种主要构件。

1．2无法根据设计图纸及工程勘察等资料确定材料的强度、变形性能及其他数据时，按相关试验确定。

1．3上部结构抗灾害能力的构造措施、结构的抗意外事故倒塌能力可作为地基基础结构结构安全性的评
定项目。

1．4地基基础结构在评定时应作为重点考虑的项目主要有：

(1)基础与承重砖墙连接处的斜向阶梯开裂缝、水平裂缝、竖向裂缝；

(2)基础与框架桩根部连接处的水平裂缝状况；

(3)房屋的倾斜位移状况；

(4)地基滑坡、稳定、特殊土质变形和开裂等。

2．当有必要单独鉴定基础（或桩）的安全性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2．1对浅埋基础（或短桩），可通过开挖进行检测、评定。

2．2对深基础（或桩），可根据原设计、施工、检测和工程验收的有效文件进行分析。也可向原设计、
施工、检测人员进行核实；或通过小范围的局部开挖，取得其材料性能、几何尺寸和处观质量的检测数
据。若检测中发现有裂缝、局部损坏或腐蚀现象，应查明原因和程度。根据以上核查结果，对基础或桩
身的承载能力进行计算分析和验算，并结合工程经验作出综合评定。

3．当地基（或桩基）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建筑物沉降）观测资料或其上部结构反应的检测结果评定时
，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3．1不均匀沉降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允许沉降差控制；

①若小于允差，且无沉降裂缝、变形或位移，评定为Au级；

②若不小于允差，且连续两个月地基沉降速度小于2mm/月，或建筑物上部结构砌体部分虽有轻微裂缝，
但无发展迹象，评定为Bu级；

③若大于允差，或连续两个月地基沉降速度大于2mm/月，或建筑物上部结构砌体部分出现宽度大于5mm
的沉降裂缝，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宽度大于1mm的沉降裂缝，且沉降裂缝短期内无终止趋势，
评定为Cu级；

④若大于允差，连续两个月地基沉降速度大于2mm/月，且尚有变快趋势；或建筑物上部结构沉降裂缝发
展明显，砌体的裂缝宽度大于10mm；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部位的裂缝大于3mm；现浇结构个别部位也已
开始出现沉降裂缝，评定为Du级。



3．2对于上述④条考虑建筑物建成年限：仅适用于建成已2年以上，且建于一般地基土上的建筑物；对建
在高压缩性粘性土或其他特殊性土地基上的建筑物，年限宜根据当地经验适当加长。

4．承载能力的评定

4．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或《建筑基桩技术规范》进行评定；

4．2对结构或构件的设计承载能力评定时，作用效应的确定应遵守下述原则：

(1)结构上的作用应经调查或检测核实，当实际作用与原设计相比有差异，选用时应注意作用效应值与实
际作用值尽可能接近。

(2)结构构件上作用效应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恒载，可按现场测定的情况确定；

②可变荷载，不应低于设计图纸标注值，且不低于标准规定的下限值；

③作用的组合、作用的分项系数及组合值系数，应根据情况按相应标准执行；

④当结构受到温度、变形等作用，且对其承载力有显著影响时，应计入由此产生的附加内力。

4．3材料强度的取值可按以下原则确定：

(1)当被检测钢筋和混凝土的材质性能都符合原改计要求时，可取原设计的材料强度值或现场实测强度值
，否则应取现场实测强度值。

(2)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C15，当实测结构混凝土强度等数小于C15时应考虑混凝土
过低对结构构件承载力和耐久性的不利影响。

(3)当实测结构混凝土等级不大于C10时应考虑钢筋强度不能充分发挥的影响，对构件内钢筋的设计强度
作用应折减。

4．4结构验算的计算模型应符合结构的实际受力状态与构造状况。确定计算模型必须进行充分的理论分
析并与工程经验判断相结合。

4．5当基础宽度大于3m或埋深大于0.5时，从载荷试验或其他原位测试、经验值等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应按下式修正：

 

fa：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ηb、ηd：基础宽度和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

γ：基础底面以下土的重度

b:基础底面宽度



γm：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d:基础埋深

4．6计算模型中构件的尺寸(含钢筋截面面积)与轴线偏差，可取实测值。以下变化因素应在计算分析中
予以考虑：

①部分构件已经失效或被取消；

②锈蚀、腐蚀、风化、局部缺陷或缺损的影响。

4．7基础不均匀沉降尚在发展的结构，应提出继续观测的要求，或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后进行评定。

4．8对设计承载能力不足构件的处理建议，可综合考虑工程施工质量、构件在结构中的重要性以及处理
效果情况综合确定。

5．按地基稳定性（斜坡）项目评定

5．1建筑场地地基稳定，无滑动迹象及滑动史，评定为Au级；

5．2建筑场地基地在历史上曾有过局部滑动，经治理后已停止滑动，且近期评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
不会再滑动，评定为Bu级；

5．3建筑场地基地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滑动，目前虽已停止滑动，但若触动诱发因素，今后仍可能再滑动
，评定为Cu级；

5．4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滑动，目前又有滑动或滑动迹象，评定为Du级。

（二）地基基础结构的正常使用性评定

1．1地基基础的正常使用性，可根据其上部承重结构或围护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评估；

1．2若安全性鉴定中已开挖基础（或桩）或鉴定人员认为有必要开挖时，也可按开挖检查结果评定单个
基础（或单桩、基桩）及每种基础（或桩）的使用性等级。

2．地基基础的使用性评级，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2．1当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的使用性检查未发现问题，或所发现的问题与地基基础无关时，可根据
实际情况定为As或Bs级；

2．2当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所发现问题与地基基础有关时，可根据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所评的
等级，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地基基础作用性等级；

2．3当一种基础（或桩）按开挖检查结果所评定的等级为Cs级时，应将地基基础使用性的等级定为Cs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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